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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台

    本标准对JB 4726-1994进行修订。

    本标准依据JB 4726-1994实施以来所征求的意见及国内新钢种研制情况，参照近期国际同类标准
进行了下列变动:

    1取消了目前已不使用的15MnV;
    2增加了一个中温抗氢钢14Cr1 Mo;

    3根据国内目前先进的冶金水平，大幅度降低磷、硫含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16Mn,20MnMo,20MnMoNb钢锻件用。℃冲击试验，代替20℃冲击试验，以适应压力容器产品标
准的要求;

    5考虑到压力容器的安全性，对本标准中的各钢号增加了附录B的规定。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JB 4726-1994作废。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均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造分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总公司、武汉重型铸锻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 勇、秦晓钟、徐 杰、滕明德、燕明心、李蓉蓉。

    本标准于1994年1月首次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JB 4726- 2000

压力容器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锻件

Carbon and low一alloy steel forgings for pressure vessels

代替JB 4726-1994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压力容器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锻件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设计温度高于一200C、设计压力不大于35 MPa的压力容器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锻件。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22-1984钢的化学分析用试样取样法及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T 223.5-1997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还原型硅钥酸盐光度法测定酸溶硅含量
    GB/T 223.11-1991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过硫酸按氧化容量法测定铬量
    GB/T 223.14-1989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担试剂萃取光度法测定钒量

    GB/T 223.26-1989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氰酸盐直接光度法测定铝量
    GB/T 223.39-1994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氯磺酚S光度法测定铭量
    GB/T 223.59-1987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锑磷钥蓝光度法测定磷量

    GB/T 223.60-1997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氯酸脱水重量法测定硅含量
    GB/T 223.62-1988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乙酸丁醋萃取光度法测定磷量
    GB/T 223.63-1988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碘酸钠 (钾)光度法测定锰量
    GB/T 223.68-1997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碘酸钾滴定法测定硫含量

    GB/T 223.69-1997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测定硫含量
    GB/T 223.71-1997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重量法测定碳含量
    GB/T 228-1987 金属拉伸试验方法
    GB/T 229-1994 金属夏比缺口冲击试验方法

    GB/T 231-1984 金属布氏硬度试验方法
    GB/T 4338-1995 金属材料高温拉伸试验
    GB/T 6397-1986 金属拉伸试验试样

    GB/T 10561-1989钢中非金属夹杂物显微评定方法
    JB 4708-2000 钢制压力容器焊接工艺评定

    JB 4730-1994 压力容器无损检测
    YB/T 5148-1993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法

国 家 机 械 工 业 局
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

2000一04一24批准 2000一09一30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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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筒形锻件
      轴向长度L大于其外径D的轴对称空心锻件，如图1 a)所示。t为公称厚度。

3.2 环形锻件

    轴向长度L小于或等于其外径D的轴对称空心锻件，如图1 b)所示。L和t中的小者为公称厚
      度。

3.3 饼形锻件
      轴向长度‘小于或等于其外径D的轴对称实心锻件，如图1。)所示。t为公称厚度。

3.4 碗形锻件
    截面呈凹形且长度H小于或等于其外径D的轴对称锻件，如图1 d)所示。‘，和，z中的大者为

      公称厚度。

3.5 长颈法兰锻件
    长颈法兰锻件如图I e)所示。，:和t:中的大者为公称厚度。

3.6 条形锻件
    截面为圆形，轴向长度L大于其外径D的实心锻件，如图1 f)所示。D为公称厚度。
    截面为矩形，长度L均大于其两边长a, b的锻件，如图1g)所示。a和b中的小者为公称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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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订货须知

4.1需方应在订货合同上注明本标准号、钢号、锻件级别、供货状态和数量等要求。

4.2 需方应提供订货图样，必要时标明锻件重要区。

4.3需用本标准附录A(标准的附录)的附加要求以及超出或高于本标准规定的其它要求，需方均

应在订货合同中注明。

5 技术要求

5.1 冶炼方法

    锻件用钢应采用电炉、氧气转炉或平炉冶炼的镇静钢。经供需双方协商，可采用电渣重熔、炉外

精炼等冶炼方法。

5.2 化学成分
5.2.1 锻件用钢的化学成分 (熔炼分析)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 { 化 学成 分，% 一

钢 号 P 一 S } Ni 一 Cu

Mn 一 Mo { G   I   V 一 Nb

0.17-0.23

0_32-0.38

0.17一〔)37 10.60一1.00 0.030 10.020 10.25 10.25

0.17一0.37 }0.50一0.80 0.030 10.021)一0.25 {0.25

16H 一0.13一0.19{0.20一0.60{1.20一1.60

_,0.25

,0.25

<0.30

加

一
35

0.030 10.020 10.30 一0.25

  么)MnM。

20MnMoM

0.17一0.23}0.17一0.37一1.10-1.40 ,0.30 0.025一0

0.17-0.23}0.17一0.37一1.30一1.60 <0.30 0.025
~ () tIN )

0_025一0015 0.30015  0.30
0.25

0.25

15Crmo 0_12-0.18一0.10一。.60{0.30-0.80 0.030 10_020 1 0.30 }0.25

35CrMo }。32-0.38}0.17一0.37一。.40一。70

0.20

-0.35

0.45

一0.65

0.45

一0.65

0.15

一0.25

0.25

一0.35

0.45

~0.65

0.90

一1.10

0.45

-0.65

12%.

0.80

~1.25

。80

一1.10

0.90

~1.20

  1.15

一1.50

2.00

~2.50

4.00

一6.00

0.030一。.021一。.30 {0.25

2Cr1M.V 10.09-0.15一0.17-0.37}0.40-0.70 0.150.30 。030 10.020 10.30}0.25

14CrIMo 0.11一0.17}0.50一。.80一。.30 - 0.80 0.025

12Cr2Mol <O.15 <0.50 一0.30一0.60 0.0250.015  0.300.015  0.300.25
ICr5M ,0.15 ,0.50 } <0.60 0.030 10.0201 0.50 一0.25

注:对真空碳脱氧钢，允许 Si含量小于或等于0

5.2.2各钢号的残余铬、镍、铜含量 (表1中只规定元素上限者〕，供方如能保证，可不做分析。
5.2.3需方可进行成品分析，分析结果与表1规定值的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222中表2的规定。

5.3 锻造

5.3.1锻造使用的钢锭、钢坯或轧材应有熔炼单位的质量证明书。
5.3.2 锻件使用的钢锭头尾应有足够的切除量，以确保锻件无缩孔及严重偏析等缺陷。

5.3.3 采用钢锭或钢坯锻造时，锻件主截面部分的锻造比不得小于3(电渣重熔钢不得小于2)。采用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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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锻造时，锻件主截面部分的锻造比不得小于1.60
5.3.4 锻件r_七在压机、锻锤或轧机上经热加工成形，整个截面上的金属应锻透，并尽可能锻至接近成

品零件的形状和尺寸。

5.4 锻件级到

    锻件分为I, II,田、W四个级别，每个级别的检验项目按表z的规定。

                                                表 2

峨 件 级 别 检 验 项 目 检 验 数 量

I 硬度 (HB) 逐件检查

Q 拉伸和冲击(。‘、a� S� A,) 同冶炼炉号、同炉热处理的锻

  件组成一批，每批抽检一件

班
拉伸和冲击(。‘、‘、乱、A,r )

超声检测 逐件检查

N
拉伸和冲击(a6,。.、S, , A.) 逐件检查

超声检测 逐件检查

5.5 热处理

    锻件应按表3中规定的热处理状态交货。如供方需改变热处理状态时，应征得需方同意。热处理状

态的代号为:N— 正火，Q - 淬火，T— 回火。

5·6力学性能
    经热处理后成品锻件的常温力学性能 (I级锻件的硬度，u, m和W级锻件的拉伸和冲击性能)应符

合表3的规定。表中冲击功为三个试样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允许一个试样的冲击功低于规定值，但
不得低于规定值的70%。表中硬度值系三次测定结果算术平均值的合格范围，其单个值均不得超过表中

规定范围的10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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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钢号
公称厚度

      盯 U n

热处理

状态

回火

温度

℃ 李

拉伸试验 冲击试验 硬度试验

QbMPa
a,, MPa 65,% 试验温度

    ℃

A.，  J
目B

) 〕

20 (岌0 N 390 540 215 24 20 34 106-159

35
_,100 N 510一670 265 18 20 对 1、一，{

> 100 - 300 N, N+T 590 碑))一640 2巧 18 20 24 130-190

16Mn (300 N, N+T 61刀 450-6J 刀5 为 0 31 121一』飞

20MrMa

}-J刃

Q+T 6(刀

530-700 370 18 0 34 156一208

>31刃~5(刃 510-日如 350 18 0 34 136-201

>51刃~7田 礴9(】一660 330 18 0 34 130-196

2OMnMoNb
崛3(刃

Q+T 63)
620-790 470 16 0 34 185-235

> 3(刃_500 610-780 今团 16 0 34 180-233

巧CNO
(3(刃 N+T

Q+T
620

440-610 刀 5 汾 20 34 118-180

>31刃 ~5,刃 430-6(刃 255 20 20 对 115-178

35CrMo
落引刃

Q+T 580

620-790 ‘栩〕 巧 20 34 185-235

610-780 礴】) 巧 20 34 180-229

12CrlMo'V
共3(刀 N+T

Q+.1.
680

440-610 255 19 刀 34 118-180

> 300-51刃 礴30-61幻 2145 19 扮 34 115-178

14CrlMo

(300 N+T

Q +'1
6汉

礴90-660 290 19 20 41 130-196

>31刃-51刀 480-650 280 19 笛 41 128-193

12CrIMol
‘31刃 N+T

Q十T
680

510-680 310 18 为 41 136- 201

>31刃 -熨旧 5(幻一670 31刃 18 20 41 133-200

1Cr5Mo (500 NQ幸TT 680 590一760 390 18 2(l 34 174-229

注

1根据需方要求，20钢锻件20℃冲击改作。℃冲击，冲击功A. , 27J.
2 当附加保证模拟焊后热处理试样的力学性能时，回火温度可另行规定。

5.7 外观质量

5.7.1锻件经外观检查，应无肉眼可见的裂纹、夹层、折叠、夹渣等有害缺陷。如有缺陷，允许清除，
但修磨部分必须圆滑过渡，清除深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a)当缺陷存在于非机械加工表面，清除深度不应超过该处公称尺寸下偏差。

    b)当缺陷存在于机械加工表面，清除深度不应超过该处余量的75%0

5.7.2锻件形状、尺寸和表面质量应满足i7货图样的要求。
5.8 内部缺陷
5.8.1锻件应保证不存在白点。
5.8.2用超声检测锻件内部缺陷，检测表面的表面粗糙度应不大于Ra 6.3。锻件的超声检测验收标准
按表4的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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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锻 件 分 类
超声检测合格等级

单个缺陷 底波降低量 密集区缺陷

筒形

锻件

用于筒节 n I Q

用于筒件端部法兰 皿 皿 9

环形锻件 II II n

饼形

锻件

公称厚度‘200- 皿 m m

公称厚度>200- IV 1V W

碗形锻件 皿 皿 n

长颈法兰锻件 皿 m 0

条形锻件 m Q Q

注:根据需方要求，对锻件重要区可提高合格等极。

5.9 焊补

5.9.1 锻件允许用相匹配的焊材进行焊补。允许焊补的部位、深度和面积由供需双方商定。但35钢和

35GrMo钢的焊补须经需方同意。

5.9.2焊补应按经JB 4708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进行。焊工应持有合格证。
5.9.3 焊补前须彻底清除缺陷并开坡口，坡口底部应圆滑过渡。

5.9.4清除缺陷后的表面须经磁粉或渗透检测，I级为合格。
5.9.5根据不同钢号、焊补面积大小、深度及焊补环境等，须相应采取焊前预热、焊后缓冷或消除应

力热处理等措施。

5.9.6焊补一般应在锻件最终热处理前进行。如在锻件最终热处理后进行焊补，须经需方同意。

5.9.7焊补后的部位须经磁粉或渗透检测合格。当焊补深度大于或等于6， 时，还须经超声检测合格。
5.9.8 供方应向需方提供锻件焊补部位、深度、面积简图、焊接材料、焊接工艺参数及无损检测的
报告 。

6 试验方法

6.1 化学分析

    化学分析按GB/T 223的规定。
6.2 硬度试验

    硬度试验按GB/T 231的规定。根据需要也可用其它方法测定。
6.3拉伸试验

    拉伸试验按GB/T 228的规定。
6.4 冲击试验

    冲击试验按GB/T 229的规定。

6.5 超声检测

    超声检测按JB 4730的规定。

6.6 磁粉检测

    磁粉检测按JB 4730的规定。

6.7 渗透检测

    渗透检测按JB 4730的规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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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锻件应由供方检查部门按订货合同进行检验。

7.2 化学分析用的试样按GB/T 222的规定制取。

7.3拉伸和冲击试验取样规则
7.3.， 取样数量

7.3.1.，热处理单件重量小于或等于3500吨的锻件取一组试样 (一个拉伸、三个冲击)。
7.3.1.2热处理单件重量大于3500 kg的锻件取两组试样 (每组一个拉伸、三个冲击)，两组试样位

置间隔1800，如锻件长度大于直径的1.5倍时，则应在锻件两端各取一组试样。
7.3.2 取样方向

    锻件 (不含条形)一般取切向试样，当不能制取切向试样时，则取纵向或径向试样。条形锻件一

般取纵向试样，对截面较大、长度较短的条形锻件可以取切向或横向试样。
7.3.3 取样部位

7.3.3.1筒形锻件和环形锻件的试样应取自锻件的端部，从壁厚的二分之一处取样，见图2 a}和
图2 6)o

7.3.3.2饼形锻件的试样应取自锻件的端部，饼形锻件直径小于或等于350 mm时在外缘切取，直
径大于350 mm时从距边缘等于或大于20 mm处向里取样，见图2 c).

7.3.3.3 碗形锻件的试样应在锻件的开口端，从壁厚的二分之一处取样，见图2 d).

7.3.3.4长颈法兰锻件的试样应在锻件公称厚度部位距外缘等于或大于20 mm处向里(或从余块内
表面向外)取样，见图2 e).

7.3.3.5条形锻件的试样应取自锻件的端部。条形锻件截面为圆形时，在距表面三分之一半径处取

样，见图2 f)。条形锻件截面为矩形时，试样在图2幻所示矩形截面图中虚线构成的矩形圈上制
取 。

7.3.3.6 除W级锻件外，锻件的力学性能试样也可从同批号单独锻成的检验锻坯上制取。检验锻坯
应与锻件有相同的锻造工艺、锻造比，其公称厚度应等于或大于锻件的公称厚度，并同炉热处
理 。

7.3.4 试样

7.3.4.1拉伸试样采用GB/T 6397中的R4号 (do=10，，to = 50，)试样。如受取样尺寸限制，

根据供需双方协议，亦可采用GB/T 6397中的其它短试样。

7.3.4.2 冲击试样采用GB/T 229中的标准试样。

7.4 以硬度为验收依据的工级锻件。在锻件的表面进行试验。
7.5 复验

7.5.1需方需要复验时，供方应提供需方复验的试料，需方在收到锻件之日起六个月内为复验有效
期。

7.5.2拉伸试验不合格时，可从被检验锻件原取样部位附近再取两个拉伸试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

的所有数据均符合表3的规定时，则为合格。

    当拉伸试样断裂面与较近标记端点之间距离小于1,/3，而伸长率未达到标准要求时，试验无效。
允许补做同样数量试样的试验。

7.5.3 冲击试验不合格时，可从被检验锻件原取样部位附近取三个冲击试样进行复验，合格条件为
前后两组共六个试样的试验数据算术平均值不得低于表3的规定，允许有两个试验数据低于规定值，

其中低于规定值70%的数据只允许有一个。

7.5.4 当力学性能试验或复验不合格时，允许对该批 (件)锻件重新热处理后进行检验，但重新热
处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回火次数不计)。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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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和质Ail明书

8.1标志应打在锻件的明显部位或需方指定的部位，打印标志位置和方式应无损于锻件的最终使用。

对小型锻件，可在包装箱上贴标志。

8.2按本标准检验合格交货的锻件应有下列标志:

    a)制造厂名 (或代号);

    b)标准编号;

    c)钢号;

    d)锻件级别;
    e)批号。

8.3 锻件交货时，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

    a)制造厂名;
    b)订货合同号;
    c)图号;

    d)标准编号、钢号、锻件级别、批号、锻件数量;

    e)各项检验结果，检验单位和检验人员签章;

    f)热处理参数:正火、淬火和回火的温度和保温时间;

    9)图样或合同上所规定的特殊要求的检验结果;
    h)需方采购说明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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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附 加 要 求

    本要求仅当需方在订货合同中规定时才执行，可采用其中的一项或几项，附加要求的细则由供需

双方商定 。

A1 力学性能试样坯料的模拟焊后热处理

    试验前全部试样坯料应在低于临界温度下进行一次或多次热处理，目的是模拟锻件在随后容器制

造过程中将要经受的焊后热处理或其它热处理。需方应向供方提供详细的热处理规范要求，包括温
度、保温时间和冷却速度等。

A2 采用热缓冲环或环段进行热处理

    锻件热处理前，将截面至少为txt (t为锻件的公称厚度)的热缓冲环或截面至少为‘x:、弧长

长度至少为3:的环段的边缘焊接在锻件的取样端上，以密封被热缓冲的表面。热缓冲环或环段采用
焊接性良好的碳素钢或低合金钢。锻件热处理后切除热缓冲环或环段，试样取自锻件上被环或环段所

热缓冲的区域。当采用环段时，试样应取自锻件上热缓冲环段中间1/3弧长下的区域。试样位置应距

锻件的热缓冲面至少13 mm。距锻件的热处理表面至少t/4o

A3 高温拉伸试验

    表AI所列钢号的m级或W级锻件可附加进行高温拉伸试验，试验温度在合同中注明，锻件的高
温屈服强度值应符合表A1的规定。高温拉伸试验方法按GB/T 4338的规定。

                                              表 A1

钢 号
公称厚度

      】山 n

在下列温度 (℃)下的 aos ( a)，姐、 )

2(旧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20MnMo

, 300 305 295 285 275 260 2《

> 300 - 500 290 280 270 {260 {一，5 225

> 500 - 700 280 } 270 一一、 一一250 }一235 一一215 一一 一

20MnM.Nb
鉴3(旧 405 395 385 370 355 335

> 300 - 500 405 395 385 370 355 335

15CrMo
续3田 }220 210 196 186 176 167 162

> 300一， 一一， 190 176 167 一 157 一一 一 147

35CrMo
鉴300 370 }一3。 一} 350 335 一一 320 295

> 300一500 370 }360 350 一} 335 一一 320 295

12Cr1 MoV
(300 200 190 176 一} 167 {一 ，57 }一 142

> 300 - 51X】 200 190 176 167 157 152 142

14Cr1Mo
崔3(旧 240 2M】 220 210 200 190 175

> 300 - 500 230 220 210 200 190 180 170

12Cr2Mo1
‘300 260 255 250 245 240 230 215

)300-500 255 250 245 240 235 225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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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磁粉或渗透检测

    磁粉或渗透检测方法按JB 4730的规定，工级为合格。

A5 晶粒度的测定

    锻件的晶粒度等级由供需双方商定。晶粒度的测定方法按YB/T 5148的规定。

A6 非金属夹杂物的检验

    锻件的非金属夹杂物等级由供需双方商定。检验方法按GB/T 10561的规定。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压力容器用碳素钢和低 合金钢锻件安全注册的规定

    为了保证压力容器的安全，对本标准中的钢锻件均应进行安全注册。安全注册工作由全国压力容

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实施，经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批准后，锻件生产厂

方可进行相应钢号锻件的生产。



JB 4726-2000修订说明

一、概 述

    自JB 4726-1994颁布、实施以来，压力容器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锻件产品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对压力容器的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提高压力容器的安全性，必须以国际先进水平压力容器用钢锻
件标准为依据，尽可能提高我国压力容器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锻件的技术质量水平，以满足压力容器

产品先进标准的要求。从GB 150《钢制压力容器》常规设计到JB 4732《钢制压力容器二分析设计标
准》的分析设计，我国压力容器的标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安全系数nb由3.0降到2.6，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安全系数下降，其材料 (包括压力容器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锻件)的厚度减薄，单台产

品重量降低，经济效益、制造水平明显提高，这就给压力容器用钢材 (包括锻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因此，本标准根据目前国内锻造厂冶金水平的提高，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各钢号的磷、硫含量，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对16Mn, 20MnMo和20MnMoNb用0℃冲击试验代替以前的20℃冲击试验，以满足

压力容器产品标准的要求。

    根据1999年版《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第10条规定，压力容器材料的生产应经国家安全
监察机构认可批准。因此对本标准中的压力容器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锻件应进行安全注册，安全注册

工作由全国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实施，经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批
准后，锻件生产厂方可进行相应钢号锻件的生产。

二、本标准修订的依据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依据如下:

1  JB 4726-1994实施以来所征求的意见;
2 国内压力容器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新钢种的研制情况;

3 国内压力容器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
4 国内锻件厂冶金水平的提高;

5 近期国际同类标准的修订情况。

三、主要修订技术内容的说明

    1 化学成分

    较大幅度地降低了20, 16Mn, 15CrMo等钢锻件的磷、硫含量 (P由‘0.035%降低到-}0.030%,

S由X0.035%降低到‘0.020%)而20MnMo, 20MnMoNb降幅更大 (P由‘0.035%降低到‘0.025%,

S由g 0.035%降低到(0.015%)，这样和JB 4732《钢制压力容器一分析设计标准》1999年第1号修
改单的要求相一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性能指标

    16Mn, 20MnM。和20MDMoNb三个钢锻件用。℃冲击试验代替20℃冲击试验，和JB 4732标准1999

年第I号修改单的要求相一致。

    3 钢号

    取消了已不使用的15MnV，增加了中温抗氢钢14Cr1 Mo。因为14Cr1MoR钢板已纳人GB 150和JB

4732标准，压力容器设计和制造单位迫切需要与此相匹配的锻件。


